雲林縣褒忠鄉115年度預算分配注意事項
一、歲入、歲出預算，應按月分配，每三個月為一期，全年度分為四期。(分配數請以千元為單位，各月份分配數應分配至千元)。
二、歲入預算應就所管全年度預算數考量可能收起之時間，依歲入來源別各級科目編造「歲入預算分配表」。
五、歲出預算應就全年度預算數配合計畫預定進度編造「歲出分配預算與計畫配合表」，並依下列規定妥為分配﹕
(一)經常門支出依實際需要按月分配。

(二)資本門支出應衡酌緩急，按計畫實施進度，並配合付款進度適時分配。
(三)正式人員人事費
1.正式人員人事費(含待遇、離職儲金、保險)依預算數按12個月平均計算， 1月份分配2個月，其餘10個月平均分配在2月至11月(各分配1個月)。
2.年終獎金及考績獎金分配於1月份。
3.其他給與、加班費視實際執行狀況辦理分配。
(四)約用人員酬金
1.約用人員酬金(含待遇及年終獎金)預算數按13.5個月平均計算：1月分配2.5個月，其餘11個月平均分配在2月至12月(各分配1個月)。
2.保險費及退休金:依預算數按12個月平均計算，平均分配於各月份。
(五)歲出預算之各計畫，其以計畫型補助收入為財源之收支對列者，暫不予分配，俟其歲出預算依實際計畫型補助核定或財源繳庫後，再行辦理專案分配。
(六)各機關汰換公務車輛時，其購置新車之預算，應分配於舊車屆滿使用年限之當月份，不得提前分配。
(七)墊付案轉正部分如已於114年度執行完畢，請分配數至元月份，尚未執行部份俟執行狀況分配至適當月份。

(八)統籌科目(公務人員退休給付、公教人員撫卹給付、公教人員各項補助)、災害準備金及第二預備金，依事實需要再辦理預算數異動。
(九)應登打不可勻支項目，機要費、特別費、國內旅費、國外旅費打登至三級用途別科目。
六、請各課室合理預估各期分配數額，並預留適當彈性，以免預算分配數不足或執行率過低遭審計室糾正。
七、系統操作：登入「地方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鄉鎮市版」，網址如下：(https://tba.dgbas.gov.tw/GTDM/index.jsp)
1.預算執行系統→「年度」點選115年度→預算分配→歲出預算分配→按查詢→點選歲出科目→選取上方歲出預算分配明細→點選一級用途別→按修改建置。(以千元為單位)
2.報表列印：預算分配→分配報表→歲出預算分配表→列印「歲出預算分配與計畫配合表」。(單位：新臺幣千元)
八、「歲入預算分配表」、「歲出分配預算與計畫配合表」，請於114年12月5日(星期一)前由承辦人及單位主管核章後送主計室彙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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